	中華民國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

	
	地址：106台北市信義路三段162之30號
聯絡人：趙壽山
電話：02-27026023　傳真：02-27056617
電子信箱：tcta.roc@msa.hinet.net

	受文者：如正本

	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（115）汽貨國旭字第01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 

	主旨：交通部公路局回復本會建議總重量17公噸以上之砂石車，可至汽車代檢廠辦理定期檢驗案，請查照。

	說明：
一、依交通部公路局115年1月12日路監車字第1140070834號函文辦理。
二、交通部公路局所屬各區監理所委託檢驗合約書第3條規定，總重量或總聯結重量逾17公噸以上砂石專用車不得至代檢廠辦理定期檢驗，另該局洽詢中華民國汽車代檢協會辦理意願，經該協會表示，考量17公噸以上砂石專用車因車重過重、檢驗項目及規範多等相關因素，且檢驗過程易造成檢驗儀器損壞，普遍性意願不高，爰仍請上揭車輛至就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定期檢驗。


	正本：台灣省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、新北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、桃園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直轄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、臺中市直轄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北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南市直轄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南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、臺中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

	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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